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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与养育：女性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工资惩罚
*

——基于核心家庭样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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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农民工群体规模不断增长且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妥善解决子女随迁带来的系

列问题愈发重要。本研究聚焦子女随迁造成的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问题，基于母职工资惩罚理论，将女性

农民工群体承担母职角色造成的工资惩罚分为生育惩罚与养育惩罚，利用 2018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检

验。研究发现：生育惩罚会降低女性农民工工资的 2.4%，养育惩罚会显著降低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 11.0%；

在一孩家庭中，幼儿园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新生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最为严重；在

二孩家庭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新生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最为严重，且二孩

家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工资造成的负向影响是独生子女家庭同年龄段子女随迁的 4 倍多。研究建议，

要加强二孩家庭的托育服务供给，如提供在农民工家庭支付能力内的日间照料、托管、家政等服务，进一步释

放流动人口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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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经济研究 ]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规模也不断扩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29,562 万人，

比上年增长 1.1%。随着人口流动的常态化，人口的流动模式也逐渐发生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抛

妻离子”和“亲人相隔式”的流动模式正被逐渐取代 [1]，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趋势凸显，核心家庭

流动正在成为主流模式。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数据显示，在已婚

流动人口中，九成为夫妻共同流动，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这种核心家庭的迁移模式为城市的发

展带来了活力，缓解了城市产能过剩和经济中枢下行等问题 [2]。

子女的随迁虽然有助于提升外出务工者的家庭稳定程度 [3]66，但也对农民工尤其是女性农民工

的生活和就业造成较大影响。根据 2018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有 25.84% 的适龄女性农民工

处于未就业状态，其中，因“料理家务 / 带孩子”而未就业的女性农民工占比达 63.98%。子女随

迁不仅会降低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与收入 [4]104，还会降低其就业的概率，形成女性“迁而不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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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造成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5][6]106。

新家庭经济理论认为，家庭是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家庭消费品的价格取决于市场

价格和家庭生产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的影子价格。当子女随迁时，女性作为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其家庭劳动时间不断增加，市场劳动时间逐渐减少，进而导致其市场劳动工资的下降与影子价格

的上升。当家庭生产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的影子价格高于劳动价格时，就会产生女性农民工“迁而

不工”的现象，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7]。如果坚持子女随迁决策，流动家庭为缓解经济压力通

常会选择让老人随迁照料，由此会产生“老漂族”的社会融入、心理健康等问题 [8]；若改变子女

随迁决策，则会产生留守儿童问题。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家庭化迁移背景下，要解决由子女随迁

衍生出的系列问题，需要聚焦核心家庭样本，探究由子女随迁决策造成的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

惩罚程度及其异质性，针对惩罚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母职惩罚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在教育、劳动参与等方面面临的不平等待

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却依然存在，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9]。工作领域

内的因素，例如工作经验、行业等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有限 [10-11]。有研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

工作经验、人力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力为 30%—40%，而婚姻和生育的解释力可达 40%—

50%[12]。因此，学者们开始从家庭领域寻找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原因 [13-14]。

Budig 和 England 研究发现女性生育后工资会显著降低，他们使用在工作领域中解释性别收入

差距的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和补偿性差异理论，来解释家庭领域中母职角色扮演对工资

收入的影响路径，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15]。后续的研究者称之为母职工资惩罚理论，并基于该理论

解释性别收入差距问题。从上述 3 个理论来看，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工作者会

给雇主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与利润，从而得到较高的职业成就与薪水 [16]。生育行为会造成女性人

力资本积累的中断 [17]，因为子女照料减少了女性在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18]，而加大人力资本

投资不仅消耗时间、精力，且预期收入增量有限，因此女性通常会倾向于减少人力资本投资，这

会导致其收入水平下降 [19]。性别歧视理论强调，就业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更多是雇主主观选择的

结果 [20]。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获取成本过高，雇主在选择雇员时会依据多数原则，选择易于直接

观察的群体特征代替能力素质等个体特征作为雇佣决策的参考依据，并且这一决策行为会贯穿劳

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 [21]。与男性相比，已育女性会因为生育行为、家庭照料等分散工作时间和精力，

降低生产率，从而使雇主产生刻板印象，这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中已婚女性的不平等地位 [22]。

补偿性差异理论强调，劳动者会根据理性化原则选择职业类型。有些工作虽然工资较低，但是能

够提供其他福利或者轻松的工作环境 [23]。在生育后，母亲为了协调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会选择工

作弹性高、精力消耗少、通勤方便的“母职友好型”工作，以便照顾家庭和子女 [24]。

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补偿性差异理论揭示了母职角色扮演对女性工资收入造成影

响的作用路径，但母职所带来的惩罚效应并不只出现在生育之后的一段时间，在女性生育之后的

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持续存在 [25]100。因此，相关研究对该理论进行拓展以解释母职对女性职业生

涯的影响 [26]。例如，Frühwirth-Schnatter等进一步拓展了母职工资惩罚理论，提出母职职业惩罚理论，

认为母职惩罚并不仅仅表现为短期内对收入的影响，还会对母亲职业生涯产生影响。在女性生育后，

还会存在推迟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其退出就业市场和进行间歇性就业等惩罚形式 [27]。母职工资

惩罚理论与母职职业惩罚理论构成了系统的母职惩罚理论 [28]143。基于系统的母职惩罚理论，国内

学者展开了生育与女性职业发展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表明，生育状况对女性的工资收入 [29]、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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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率 [30]24、就业率 [6]106、就业质量 [31]、职业地位 [32]11 等有负向影响。

（二）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工资惩罚

随着家庭化迁移的趋势凸显，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使得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承担更多的

家务责任 [33]。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在家庭化迁移与城乡迁移的双重迁移背景下 [4]105，她们不仅

受到迁移行为本身的影响，还受性别、生育的“剥削”。在女性农民工群体中，生育不仅会造成

她们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子女随迁后的照料更会占据她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有研究发现，

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 [34]74、就业质量 [3]72 等均有负向影响。从新家庭经济理

论中的家庭效用最大化和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考虑，家庭照料需求增大时，多数家庭往往选择让

女性牺牲劳动供给时间来承担家庭生产活动。子女随迁时，女性农民工即面临这一境况。对于欠

缺工作稳定性的女性农民工来说，迁移最核心的诉求是收入，所以对其工资收入惩罚的分析更为

重要和直接。因此，研究先从工资收入问题着手，回到“母职工资惩罚”现象的研究，厘清生育

事件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惩罚的程度与异质性。

根据母职工资惩罚理论，生育事件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可以从人力资本、性别歧视、

补偿性差异3个途径分析。其中，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是十月怀胎、产后护理等生育行为本身造成的，

职场性别歧视体现在雇主根据群体特征作出的雇佣决定方面，两者均属于先赋性因素，是女性农

民工无法选择的，而补偿性差异是女性进行非正式就业以养育子女的结果。在女性农民工群体中，

由于外出务工的流动特征，其养育行为存在一定的自选择空间。女性农民工可以选择子女随迁，

也可以选择将子女放在户籍地由长辈照料，但后者会让子女成为留守儿童，故补偿性差异属于自

致性因素。生育事件对女性农民工群体收入的影响路径可以根据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分成两层：

第一层是雇主歧视以及由生育行为造成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断，即使在子女不随迁的情况下，女性

农民工也会因为生育行为而受到工资惩罚；第二层是子女随迁后带来的养育问题，迫使流动女性

通过补偿性差异进行非正式就业或缩短工作时间 [35-36]。所以，母职工资惩罚在女性农民工群体中

的作用路径可以分为生育行为造成的惩罚和养育行为造成的惩罚。

针对第一层生育行为造成的惩罚，由于雇主歧视缺乏科学的代理变量，针对雇主歧视问题通

常选取尽可能多的控制变量 [28]143，故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从人力资本积累

中断的质和量出发研究生育行为的惩罚效应。质是指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资本积累中

断的损失也越大；量是指生育子女数量，生育子女数量越多，离开职场的时间越长，资本积累中

断的量也越大。从受教育程度与生育子女数量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生育造成的工作时间损耗

会使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群体的人力资本损失更为严重 [37]1162，其工资收入受到生育的负面影响

更大 [30]28[38]；在生育子女数量上，不同子女数量会造成一定的惩罚差异，例如张川川将子女数量操

作化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发现，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工资收入 [39]。后

续针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也采用相同做法探究随迁子女数量与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关系 [40][41]47。但

若只通过随迁子女数量估计女性农民工的生育惩罚，很可能会把第一层因生育数量造成的惩罚差

异归入第二层子女随迁带来的惩罚之中，使子女随迁造成的工资惩罚掩盖了多生育一个孩子造成

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断的惩罚，从而导致结果偏差。因此，在女性农民工子女随迁问题中，一孩家

庭和二孩家庭可能因生育数量不同，存在一定的生育惩罚差异。

针对第二层养育行为造成的惩罚，现有研究大多基于补偿性差异理论，从主体和客体的角度，

即他人照料参与、随迁子女年龄进行探析。在他人照料参与方面，有研究发现有长辈随迁或有父

亲参与育儿会显著削弱生育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程度 [25]98[42]。然而核心家庭迁移的主流趋

势以及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使得他人照料参与相对较少，故现有研究较多集中在随迁子女年龄的

影响上。有研究发现，低年龄段子女随迁对母亲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 [32]14，但并未对生育不同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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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家庭进行区分，在二孩家庭中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随迁对女性农民工收入影响的差异尚

不明晰。2018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在子女年龄小于 15 岁的二孩家庭中，两个孩子均不

随迁的占比 31.25%，均随迁的占比 58.93%，随迁情况两极分化现象严重，长子（女）与次子（女）

年龄差在 3 岁以内的占比 43.1%，4 岁及以上的占比 56.9%。所以，在探究子女随迁问题时，倘若

只考虑一个孩子的年龄，将其分段归类分析 [34]74[41]47，很可能会造成将剩下的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随

迁影响错误分类的状况，产生统计偏差。例如二孩家庭中长子（女）年龄达到小学阶段，而次子（女）

年龄仅为婴幼儿阶段，仅考虑一个孩子的年龄就会造成分类错误，将婴幼儿年龄段的次子（女）

随迁造成的惩罚归为长子（女）的小学年龄段，导致估计结果的误差。在女性农民工子女随迁问

题中，不同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存在一定的差异。

综上，本研究根据母职工资惩罚理论，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聚焦核心家庭迁移背景下的女性

农民工群体，将母职工资惩罚分成第一层生育惩罚与第二层养育惩罚，通过生育子女数量区分一

孩家庭与二孩家庭，以家庭结构为主视角，在厘清生育惩罚的基础上，探究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

工造成的养育惩罚差异及其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以下简称 CMD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CMDS 数据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 31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

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展开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年龄为 15 周岁及以上

的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入人口，样本量为 152,000 人。

本研究选取有 0—15 周岁子女、有收入的已婚女性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因此剔除男性、无子

女或子女已超出 15 周岁、无收入、非农村户口、非已婚的样本。同时，鉴于流动人口群体的家庭

化迁移趋势以及便于控制配偶收入，研究剔除非核心家庭样本及存在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保留

13,502 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工资收入，通过 CMDS 中 Q209“您个人上个月（或上次就业）的收入为多少”

获得，并将其取对数处理。在稳健性检验中，研究采用工资率，即工资收入 / 工作时间，取对数后

的结果作为工资收入的替换变量。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子女数量与子女随迁。子女数量指女性农民工生育孩子的数量，来源于题

项 Q313“您本人有几个亲生子女”。研究筛选出子女并未随迁的女性农民工样本，以子女数量作

为核心变量进行回归，考察女性农民工群体的生育惩罚差异。子女随迁主要是指流动人口从老家

前往务工地工作时将子女带在身边共同生活。研究根据 CMDS 中 Q314“子女现居住地”设置虚

拟变量，将子女现居住地为本地定义为子女随迁，赋值为 1，其他情况赋值为 0。研究在对二孩家

庭总样本进行回归时，加入随迁子女数量变量，以考察二孩家庭因多生育一个孩子造成的生育惩罚。

考虑到样本量有限，且无论孩次、性别，只要发生随迁行为就会增加女性农民工的照料负担和家

庭的开支，因此，在二孩家庭中，将两个孩子都未随迁赋值为 0，其他情况赋值为 1。在稳健性检

验中，考虑到已有部分研究使用长子（女）随迁变量探究其对父母收入的影响 [43]，且现实中长子（女）

随迁次子（女）留守状况相对较少，故研究采用长子（女）随迁变量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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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分为 4 类：第一类为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本研

究将受教育程度处理为连续型变量，根据每个教育阶段对应的受教育年限进行赋值；将健康状况

设置为二分类变量，即健康与不健康。第二类为流动特征，主要包括流动范围、流入时长、流入

地区。研究将流动范围设置为二分类变量，即省内流动与跨省流动；将流入地区分为东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4 类。第三类为家庭特征，主要包括配偶收入、配偶随迁、家

庭支出、子女年龄、子女性别。其中，子女年龄为长子（女）年龄，配偶收入和家庭支出根据相

应数值取对数处理。CMDS 问卷中并未包含配偶收入的相关题项，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为父母加子

女的核心家庭，故用家庭收入减去女性收入得出配偶收入。第四类为工作特征，主要包括单位性质、

工作时长、就业身份、职业类型。在单位性质上，将社团、民办、其他、无单位分为一类，私营、

个体工商户归为一类，港澳台、外商、中外合资归为一类，将事业单位、国企、集体企业、股份

企业分为一类。就业身份分为雇主与非雇主。职业类型分为生产、运输、建筑工人，经商和服务

类人员，公职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共 4 类。

由于研究从家庭结构出发，根据生育子女数量将样本拆分为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在对二孩

家庭进行回归时，需考虑到控制变量中子女年龄仅为第一个孩子的年龄，而第二个孩子的年龄也

会对母亲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所以要同时控制两个孩子的年龄。在孩子年龄的具体分段上，现

有研究通常参照国外研究的三分类（0—5 岁、6—12 岁、13—15 岁）[44] 或聚焦于特定的单一年龄

段（0—3 岁）[45]，不符合我国具体的政策环境与实际情况。研究在结合我国学龄阶段划分以及埃

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上学年龄将随迁子女分成婴幼儿（0—3 岁）、幼儿园

（4—6 岁）、小学（7—12 岁）、初中（13—15 岁）4 个年龄段。当随迁子女超过 15 岁进入高中

年龄段时，子女具有一定的自我照料能力，故暂不考虑该群体随迁造成的影响。具体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总样本
（均值）

家庭结构
指标说明

一孩家庭（均值） 二孩家庭（均值）

被解释变量

　工资收入 8.193 8.204 8.188 受访者收入取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

　子女随迁 0.615 0.607 0.635 “1”表示有子女随迁，“0”表示无子女随迁

控制变量

　年龄 31.807 31.110 32.521 受访者年龄

　受教育程度 10.102 10.767 9.463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健康状况 0.911 0.915 0.912 “1”表示健康，“0”表示不健康

　流动范围 1.350 1.377 1.315 “1”表示省内流动，“0”表示跨省流动

　流入时长 5.470 5.230 5.738 流动到流入地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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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总样本
（均值）

家庭结构
指标说明

一孩家庭（均值） 二孩家庭（均值）

　流入地区 2.185 2.115 2.264 “3”表示东部，“2”表示中部，
“1”表示西部，“0”表示东北部

　配偶收入 8.289 8.305 8.280 配偶收入取对数

　配偶随迁 0.872 0.834 0.913 “1”表示配偶随迁，“0”表示配偶不随迁

　家庭支出 8.218 8.214 8.224 家庭支出取对数

　子女年龄 7.830 6.297 9.419 第一个孩子的年龄

　子女性别 0.538 0.599 0.485 “1”表示男孩，“0”表示女孩

　单位性质 1.151 1.221 1.078

“3”表示事业单位、国企、集体企业、股份企业，
“2”表示港澳台、外商、中外合资，
“1”表示私营、个体工商户，
“0”表示社团、民办、其他、无单位

　工作时长 59.538 56.704 62.521 受访者工作年限

　就业身份 0.442 0.376 0.514 “1”表示雇主，“0”表示非雇主

　职业类型 1.793 1.858 1.727

“3”表示公职人员和技术人员，
“2”表示经商和服务类人员，
“1”表示生产、运输、建筑工人，
“0”表示其他

观测值 11,771 6358 4898

（三）模型设定

根据分析女性农民工的生育惩罚与养育惩罚差异的研究目的，设计如下基准回归方程：

 lnWage Numchild X= + × + × +α β γ ε1 1 1i 1i  （1）

 lnWage Migchild X= + × + × +α β γ ε2 2 2i 2i  （2）
其中，lnWage 代表因变量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α 为常数项；Numchild 表示生育子女数量，

β1 为其系数；Migchild 表示子女随迁变量，β2 为其系数；Xi 表示控制变量，γi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ε 为随机扰动项。研究首先筛选出子女未随迁样本，通过（1）式考察在未随迁群体中生育数量对

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以探究女性农民工生育惩罚的程度；其次，通过（2）式考察在相同

生育惩罚的群体之中，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以探究女性农民工养育惩罚的差

异程度及影响因素。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本研究首先筛选出子女未随迁群体样本，在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只受到生育行为的影响，并

不受到养育行为造成的惩罚，随后以子女数量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生育行为造成的女性农民工工

资收入的降低程度；其次，考察总样本中子女随迁与否造成的工资惩罚差异，即养育惩罚；最后，

续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陈启航，李艳，严谋春：生育与养育：女性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工资惩罚

· 117 ·

在区分生育子女数量的基础上，对不同生育数量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由于一孩家庭占总样本的

53.23%，二孩家庭占 42.35%，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庭样本量较少，故本研究选取一孩家庭和二孩

家庭作为主要分析样本。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子女未随迁

群体
总样本

家庭结构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子女数量 -0.024*

（0.012）

子女随迁（否） -0.110***

（0.009）
-0.094***

（0.013）
-0.130***

（0.015）

子女随迁数量（0 个）

　1 个 -0.095***

（0.025）

　2 个 -0.139***

（0.015）

次子年龄 -0.001
（0.003）

-0.001
（0.003）

年龄 -0.001
（0.002）

0.003*

（0.001）
0.002

（0.002）
-0.000

（0.002）
-0.000

（0.002）

受教育程度 0.026***

（0.003）
0.028***

（0.002）
0.031***

（0.003）
0.022***

（0.003）
0.022***

（0.003）

健康状况（不健康） 0.050*

（0.023）
0.031*

（0.016）
0.017

（0.022）
0.032

（0.024）
0.032

（0.024）

流动范围（跨省） -0.076***

（0.016）
-0.056***

（0.010）
-0.051***

（0.013）
-0.060***

（0.016）
-0.058***

（0.016）

流入时长 -0.005**

（0.002）
-0.002+

（0.001）
-0.000

（0.001）
-0.003*

（0.002）
-0.003+

（0.002）

流入地区（东北部）

　西部 0.009
（0.041）

-0.002
（0.022）

0.020
（0.025）

0.041
（0.051）

0.037
（0.051）

　中部 0.036
（0.042）

0.028
（0.023）

0.048+

（0.026）
0.062

（0.052）
0.059

（0.052）

　东部 0.186***

（0.040）
0.170***

（0.021）
0.182***

（0.025）
0.216***

（0.050）
0.211***

（0.050）

配偶收入 0.017
（0.012）

0.003
（0.009）

0.012
（0.012）

-0.009
（0.014）

-0.009
（0.014）

配偶随迁（否） 0.048**

（0.016）
0.055***

（0.014）
0.072***

（0.018）
0.036

（0.024）
0.040+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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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子女未随迁

群体
总样本

家庭结构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家庭支出 0.269***

（0.016）
0.349***

（0.012）
0.360***

（0.017）
0.352***

（0.018）
0.353***

（0.018）

长子（女）年龄 0.001
（0.003）

-0.003
（0.002）

0.000
（0.002）

0.005
（0.004）

0.005
（0.004）

子女性别 -0.004
（0.012）

0.007
（0.008）

-0.003
（0.011）

0.003
（0.013）

0.003
（0.013）

单位性质（社团、民办、其他、
无单位）

　私营、个体工商户 0.098***

（0.028）
0.174***

（0.018）
0.163***

（0.026）
0.162***

（0.026）
0.162***

（0.026）

　港澳台、外商、中外合资 0.148***

（0.033）
0.245***

（0.023）
0.235***

（0.033）
0.231***

（0.034）
0.233***

（0.034）

　事业单位、国企、集体企业、
　股份企业

0.089**

（0.033）
0.202***

（0.022）
0.176***

（0.030）
0.204***

（0.034）
0.204***

（0.034）

工作时长 0.002***

（0.000）
0.002***

（0.000）
0.003***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就业身份（非雇主） 0.099***

（0.018）
0.123***

（0.011）
0.113***

（0.016）
0.145***

（0.018）
0.145***

（0.018）

职业类型（其他）

　生产、运输、建筑工人 0.118**

（0.040）
0.231***

（0.027）
0.148***

（0.035）
0.306***

（0.044）
0.303***

（0.044）

　经商和服务类人员 0.036
（0.039）

0.163***

（0.027）
0.096**

（0.034）
0.214***

（0.043）
0.212***

（0.043）

　公职人员和技术人员 0.146***

（0.043）
0.243***

（0.029）
0.176***

（0.036）
0.286***

（0.049）
0.285***

（0.049）

常数项 5.239***

（0.147）
4.307***

（0.102）
4.186***

（0.137）
4.405***

（0.161）
4.403***

（0.161）

观测值 4544 11,771 6358 4898 4898

R2 0.227 0.277 0.289 0.270 0.270

注：***p ＜ 0.001、**p ＜ 0.01、*p ＜ 0.05、+p ＜ 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对子女未随迁的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会造成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

2.4%。由于该群体的子女未随迁，女性农民工只受到生育行为造成的惩罚，所以可以认为多生育

一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农民工工资降低 2.4%。对总样本、一孩家庭和二孩家庭分别进行回归发现，

子女随迁总体而言会降低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 11.0%，具体而言，一孩家庭降低 9.4%，二孩家

庭降低 13.0%，两者相差 3.6%。对于二孩家庭而言，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效应

更为明显。为进一步区分因生育数量造成的“工资惩罚”差异，研究在二孩家庭中加入子女随迁

数量变量，当二孩家庭随迁子女数量为 1 个时，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 9.5%，比一孩家庭多出

续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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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这间接说明，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生育第二个孩子会使其工资下降 0.1%，更多的工资惩

罚是由养育行为，即对随迁子女的照料造成的。

从个体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受教育水

平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增加会对工资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然而在总样本中，受教育程度的提

高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仅为 2.8%，具体而言，在一孩家庭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使女

性的收入增加3.1%，而在二孩家庭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仅能使女性收入增加2.2%，两者相差0.9%。

这说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教育转化率有限 [46]，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未明显

改变“工资惩罚”，并且这一现象在二孩家庭中更为显著。

在流动特征方面，相较于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有负向影响。与流入东

北部地区相比，女性农民工流入东部地区会提高工资收入的 17.0%，其中一孩家庭会增加 18.2%
的收入，二孩家庭会增加 21.6% 的收入，其余地区虽呈现出正向影响但基本不显著。这说明：一

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优于其他地区，流入的女性农民工工资也相应较高；另一方面，东部地

区可能在生育政策相关保障措施的执行效果上要优于其他地区，进而使二孩家庭的母亲收入比一

孩家庭高出 3.4%。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支出对女性农民工收入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子女随迁带来的

家庭开支的增加有助于推动女性农民工收入的提升 [6]115，但其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一方面，子女

随迁造成了女性农民工工资的下降；另一方面，家庭消费支出增加迫使其增加劳动时长等以换取

更多的收入。配偶随迁总体会使女性农民工收入显著提高 5.5%。具体来看，一孩家庭配偶随迁会

使女性农民工收入显著提高 7.2%，但在二孩家庭中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在工作特征方面，无论是在总样本还是两类家庭中，单位性质、工作时长、就业身份、职业

类型均在 0.1% 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数据显示，工作时长带来的工资收入的增

加微乎其微。在就业身份上，相较于非雇主，雇主的工资收入有显著提高。在职业类型上，生产、

运输、建筑工人，公职人员和技术人员工资提升更为显著。在单位性质方面，与社团、民办、其他、

无单位的女性农民工相比，其余单位人员工资均有提升。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家庭结构中的女性农民工受子女随迁的影响，研究以家庭结构为主视角，

探究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中不同年龄段的子女随迁造成养育惩罚的程度差异，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回归结果

变量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0—3 岁 4—6 岁 7—12 岁 13—15 岁 0—3 岁 4—6 岁 7—12 岁 13—15 岁

子女随迁（否） -0.076**

（0.026）
-0.155***

（0.024）
-0.073***

（0.022）
-0.051

（0.038）
-0.303**

（0.093）
-0.136***

（0.034）
-0.144***

（0.019）
-0.082**

（0.03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088***

（0.277）
3.932***

（0.244）
4.326***

（0.225）
4.885***

（0.425）
3.860***

（0.857）
4.293***

（0.373）
4.535***

（0.223）
4.303***

（0.375）

观测值 1910 1760 2101 587 163 987 2621 1127

R2 0.284 0.297 0.301 0.314 0.333 0.235 0.284 0.317

在一孩家庭中，婴幼儿阶段的子女随迁使母亲收入降低 7.6%，幼儿园阶段的子女随迁使母亲

收入降低 15.5%，小学阶段子女随迁造成母亲收入降低 7.3%，初中阶段子女随迁造成母亲收入降

低 5.1% 但并不显著。在二孩家庭中，婴幼儿阶段的子女随迁使母亲收入降低 30.3%，幼儿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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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随迁使母亲收入降低 13.6%，小学阶段子女随迁使母亲收入降低 14.4%，初中阶段子女随迁使

母亲收入降低 8.2%。

从两种家庭结构出发分析不同年龄段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可以发现：从

随迁子女的年龄段来看，一孩家庭中造成母亲收入降低最严重的是幼儿园阶段子女随迁，而二孩

家庭中婴幼儿阶段子女随迁使母亲工资降低最严重；从家庭结构来看，一孩家庭和二孩家庭子女

随迁决策带来的影响差距最大的是婴幼儿阶段的子女随迁，其中一孩家庭婴幼儿子女随迁与二孩

家庭相差 22.7%。这一方面说明二孩随迁会产生高昂的成本，两个孩子的照料加重了女性农民工

的负担，也给流动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在实施三孩政策的背景下，流动家庭子女数量增加，

从一孩家庭转变为二孩甚至是三孩家庭，更高的子女随迁成本可能会使流动人口放弃家庭化迁移，

进而造成留守儿童的增加，不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两类家庭工资惩罚的巨大差距

也反映出城市随迁子女托育服务的不足，农民工群体婴幼儿和幼儿园年龄段子女随迁成本高昂，

不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二）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选取受教育程度、代际两个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理由如下：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已

有研究表明，对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群体而言，生育造成的工作时间损耗会使其人力资本损

失更为严重 [37]1162。只生育一个孩子时，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农民工可能会因为选择了社会保障更

好的工作，而受到轻微的工资惩罚。但当生育孩子数量增加时，人力资本的积累会被连续打断，

女性农民工受到的工资惩罚变动情况尚不明晰。因此，在区分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的基础之上，

研究将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义务教育、高中、高等教育 3 个层次，进一步探究不同受

教育程度的女性农民工因子女随迁受到的养育惩罚差异。在代际方面，已有研究表明，随着时间

推移，女性群体身上的“母职工资”惩罚日益严重 [47]。然而在女性农民工中，不同代际群体受子

女随迁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尚不可知。因此，本研究以 1980 年为界划分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

对两类人群子女随迁造成的工资下降差异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受教育程度、代际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义务教育 高中 高等教育 老生代 新生代 义务教育 高中 高等教育 老生代 新生代

子女随迁
（否）

-0.115***

（0.018）
-0.087***

（0.024）
-0.035

（0.031）
-0.045

（0.040）
-0.098***

（0.014）
-0.130***

（0.017）
-0.113***

（0.031）
-0.139*

（0.059）
-0.060

（0.050）
-0.134***

（0.01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984***

（0.202）
4.168***

（0.273）
3.642***

（0.290）
4.369***

（0.354）
4.206***

（0.138）
4.974***

（0.186）
3.804***

（0.363）
3.909***

（0.576）
4.012***

（0.554）
4.409***

（0.159）

观测值 3,214 1,691 1,453 549 5,809 3,535 1,018 345 442 4,456

R2 0.215 0.257 0.328 0.347 0.282 0.248 0.289 0.360 0.366 0.263

表 4 显示：生育一孩的女性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惩罚越轻，可能是因为该群体倾向

于选择社会保障更为全面的工作，这与现有研究相契合 [48]；生育二孩的女性农民工中，受过高等

教育的群体养育惩罚最为严重，达 13.9%，说明生育二孩确实会严重降低女性农民工群体的工资

收入，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生育数量的增加，女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再次被打断，也会严重挤

压其工作时间或迫使其直接选择非正式就业。在不同代际群体中，无论是一孩还是二孩家庭，老

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养育惩罚都相对轻微，且并不显著。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市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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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母职工资惩罚”现象愈发严重。在实施三孩政策的背景下，女性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生育配套措施极为重要。

（三）稳健性检验

（1）核心变量替换

本研究通过替换核心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选择长子（女）随迁替换解释变量子女随迁，选

择工资率替换被解释变量工资收入。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替换变量回归结果

不同年龄段长子（女）随迁回归结果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总样本 0—3 岁 4—6 岁 7—12 岁 13—15 岁 总样本 0—3 岁 4—6 岁 7—12 岁 13—15 岁

长子（女）
随迁

-0.097***

（0.013）
-0.078**

（0.025）
-0.143***

（0.024）
-0.093***

（0.023）
-0.050

（0.037）
-0.127***

（0.015）
-0.326***

（0.091）
-0.134***

（0.036）
-0.131***

（0.021）
-0.110***

（0.03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092
（0.140）

-0.188
（0.279）

-0.436+

（0.247）
0.134

（0.239）
0.645

（0.422）
0.139

（0.166）
-0.514

（0.918）
-0.107

（0.371）
0.315

（0.231）
0.020

（0.382）

观测值 6302 1874 1752 2089 587 4872 163 979 2608 1122

R2 0.486 0.500 0.463 0.497 0.482 0.445 0.540 0.436 0.439 0.486

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代际长子（女）随迁回归结果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义务
教育

高中
高等
教育

老生代 新生代
义务
教育

高中
高等
教育

老生代 新生代

长子（女）
随迁

-0.118***

（0.018）
-0.083***

（0.024）
-0.045

（0.030）
-0.054

（0.044）
-0.100***

（0.014）
-0.126***

（0.018）
-0.107***

（0.031）
-0.157**

（0.055）
-0.066

（0.050）
-0.131***

（0.0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674**

（0.209）
-0.180

（0.275）
-0.392

（0.288）
0.058

（0.364）
-0.050

（0.141）
0.668***

（0.191）
-0.395

（0.384）
-0.357

（0.590）
-0.365

（0.551）
0.168

（0.165）

观测值 3,202 1,678 1,422 548 5,754 3,519 1,012 341 438 4,434

R2 0.370 0.445 0.494 0.506 0.483 0.390 0.473 0.560 0.496 0.444

替换核心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原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在家庭结构方面，一孩家庭的子女随迁

造成女性农民工工资率下降 9.7%，二孩家庭的子女随迁造成女性农民工工资率下降 12.7%；在随

迁子女年龄上，低年龄段的子女随迁造成的工资率下降较为严重，一孩家庭中，幼儿园年龄段的

子女随迁造成的工资率下降最为严重，达 14.3%，二孩家庭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造成的

工资率下降最为严重，达 32.6%，约为同年龄段一孩随迁的 4 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生育一孩

的女性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养育惩罚越轻，而生育二孩的女性农民工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

养育惩罚最严重；代际方面，无论是一孩家庭还是二孩家庭，老生代女性农民工群体受子女随迁

造成的工资收入降低更为轻微且不显著。

（2）倾向得分匹配（PSM）

子女随迁并不是随机行为或随机分配的结果，而是女性农民工根据自身情况、工作特征等做

出的决定，存在一定的自选择空间。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误与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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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通过构造反事实推断，检验 OLS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基本

处理思路如下：首先，根据“子女是否随迁”这一问题，划分出控制组（子女未随迁）与处理组（子

女随迁）；其次，以子女是否随迁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以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得

到样本子女随迁的概率的估计值，并计算倾向得分；最后，根据倾向得分进行近邻匹配、卡尺匹

配、核匹配，通过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分析子女是否随迁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具体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年龄组 PSM

匹配方式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总样本 0—3 岁 4—6 岁 7—12 岁 13—15 岁 总样本 0—3 岁 4—6 岁 7—12 岁 13—15岁

近邻匹配（1 ∶ 2） -0.102*** -0.088* -0.178*** -0.088* -0.064 -0.107*** -0.345** -0.140** -0.128*** 0.018 

卡尺匹配（0.08） -0.092*** -0.060+ -0.164*** -0.081** -0.055 -0.104*** -0.261+ -0.128** -0.123*** -0.004

核匹配 -0.100*** -0.066* -0.176*** -0.085** -0.062 -0.101*** -0.312* -0.134** -0.125*** -0.008 

受教育程度、代际 PSM

匹配方式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义务
教育

高中
高等
教育

老生代 新生代
义务
教育

高中
高等
教育

老生代 新生代

近邻匹配（1 ∶ 2） -0.116*** -0.118** -0.031 -0.027 -0.107*** -0.116*** -0.098+ -0.256* 0.023 -0.117***

卡尺匹配（0.08） -0.119*** -0.123** -0.012 -0.034 -0.099*** -0.109*** 0.090* -0.188* -0.008 -0.114***

核匹配 -0.120*** -0.122*** -0.013 -0.036 -0.108*** -0.108*** -0.095* -0.226* -0.020 -0.114***

从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来看：对于二孩家庭来说，子女随迁造成的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程

度要高于一孩家庭；在一孩家庭中，幼儿园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的降低影响

最为严重，但随着女性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受子女随迁造成的工资惩罚越轻；在二孩家

庭中，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造成的负向影响最为严重，接近一孩家庭

同年龄段子女随迁惩罚效应的 4 倍，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农民工养育惩罚最为严重。代际异质

性结论也与原模型相吻合，总的来说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 2018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首先考察子女未随迁女性农民工的生育惩罚差异；

其次，从家庭结构考察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造成的养育惩罚，再以家庭结构为主视角，考察不

同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女性农民工养育造成的惩罚差异；再次，结合现有研究，从女性农民工受

教育程度、代际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通过替换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论表明：相比于生育惩罚，养育惩罚才是造成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的主要原因，

在二孩家庭中，这一结果尤为明显。在子女年龄上，幼儿园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一孩家庭影响较大，

婴幼儿年龄段的子女随迁对二孩家庭影响更大。在受教育程度上，对于二孩家庭而言，即使受过

高等教育的女性农民工也难逃母职惩罚。

综上，研究通过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检验了女性农民工群体的生育惩罚与养育惩罚，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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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女性农民工群体中养育惩罚的差异。不难发现，养育的隐性成本远高于生育，母职工资惩罚

现象在女性农民工群体中尤为明显，农民工家庭团聚的背后是女性农民工群体牺牲了高昂的工资

成本。研究建议：一方面，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子女随迁政策，降低随迁成本或提供更完善的农

民工群体保护措施，例如提供流动人口支付能力内的日间照料、托管、家政等服务，以加强农民

工群体的家庭化迁移趋势，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幸福感，促进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城市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社会需要加强对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关注，生育率的不断降低与女

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地位关系密切。在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女性回归家庭的趋势

或将更为明显，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或将加剧。从劳动力市场出发，甚至直接从女性工资收入

出发，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支持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增进劳动者幸福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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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and Parenting: Wage Penalties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 A Study based on the Core Family Sample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growing trend of family-based migration,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properly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ir children's migration. Focusing on the wage reduction issue faced by female 

migrant workers due to their children's migr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theory and, using the 2018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data, divides the wage penalty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aking care of children into fertility and parenting penalties, and fi nds 

that fertility penalties reduce the wages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by 2.4%, while parenting penalties signifi cantly decrease their income by 11.0%. 

In single-child families, the parenting penalty caused by the migration of kindergarten-aged children is the most severe for new-generation female 

migrant workers with lower education levels. In two-child families, the parenting penalty caused by the migration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is the 

most severe for them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nd is more than four times that caused by migration of peers in single-child families in the same 

age group. It is recommended in the study that supply of childcare services for two-child families, such as providing affordable day care, care, and 

household services within the payment 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families, be strengthened to further unleash labor resources brought by migration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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